平农〔2026〕19号
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

关于印发《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，局属有关单位：

现将《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遵照执行。

2026年3月9日        
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
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
为贯彻落实国家、省、市关于市场监管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工作安排部署，进一步推行简政放权，放管结合和优化服务，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执法行为，提高监管效能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2026年度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工作计划。
一、总体要求
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监管工作是农业农村部门开展对市场主体监管活动的主要方式，是优化农业农村发展环境，规范行政执法监督检查行为的重要手段。各级各部门要坚持依法实施、切合实际、公正高效、公开透明和协同推进原则，结合计划执法、联合执法、定期执法和暗查暗访等监管执法方式，实现随机抽查执法的常态化、制度化、规范化。

二、工作任务

（一）随机抽查频次和时间。根据《关于印发<平顶山市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>的通知》(平双随机办〔2026〕1号)和《关于印发<2026年平顶山市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检查计划(第一版)>的通知》(平双随机办〔2026〕4号)要求，我局分别制定农资市场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计划1次，畜牧投入品市场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计划1次，水产市场部门联合双随机抽查计划1次；本部门农产品质量安全、农业植物检疫、生猪屠宰、生鲜乳质量安全、动物诊疗领域抽查检查各一次，抽查范围一般为1—2个县（市、区）。监督检查时间为2026年3月至2026年11月，具体执法检查时间及行程安排由所抽取的执法人员自行确定。

（二）随机抽查事项内容。根据《关于印发平顶山市市场监管领域2025年度抽查事项清单的通知》（平双随机办〔2025〕2号）和《关于印发<平顶山市“一业一查”部门联合抽查事项清单（第一版）>的通知》(平双随机办〔2026〕1号)要求，结合我局工作实际，制定《2026年度平顶山市农业农村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》（附件），明确抽查事项名称、抽查依据、抽查对象、抽查方式等。

（三）随机抽查流程。一是随机抽取检查对象与执法检查人员。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河南），随机从市场主体名录库和执法检查人员名录库中抽取检查对象，匹配执法检查人员。二是开始实施检查。按照《平顶山市农业农村系统推行“双随机一公开”监管工作实施方案》（平农〔2020〕2号）要求，完成检查任务。三是随机抽查结果应用。确保随机抽查过程的公平、公正、公开和规范，检查方式采取实地检查为主，并结合利用书面检查、资料查看等，及时做好抽查结果记录，并在完成检查之日起20个工作日内，按照“谁检查、谁录入、谁公开”的原则，通过国家企业信用信息公示系统（部门协同监管平台—河南）录入抽查检查结果，并向社会公示。
三、工作要求

(一)周密制定计划，认真抓好落实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局、局属有关单位务必高度认识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工作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积极筹划，精心组织，加强宣传，认真制定具体工作方案，按时完成各项检查工作。

（二）统一监管服务，规范检查行为。严格执行“扫码入企”工作机制，加快推动农业农村领域“扫码入企”全面覆盖。行政执法人员开展现场检查时，须主动出示执法二维码，自觉接受市场主体评价监督，以数字化手段规范涉企执法流程，依法保障各类经营主体及经营者合法权益。

（三）做好事前摸排，强化监督实效。压紧压实各县（市、区）农业农村部门属地监管职责，事前主动对接、精准对接，全面摸排辖区内各类经营主体实际情况，动态优化调整检查名录库，推动检查工作靶向发力、精准落地。

附件：1.2026年度平顶山市农业农村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2.2026年度平顶山市农业农村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计划

2026年3月9日        
附件1：

2026年度平顶山市农业农村领域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随机抽查事项清单

	序号
	部门

名称
	抽查事项

名称
	抽查依据
	检查

主体
	事项

类别
	检查对象
	抽查

比例
	抽查频次次/年
	检查

方式
	备注

	1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作物种子登记证、标签监督、种子质量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种子生产经营者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查
	

	2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药登记证、标签、产品质量、使用监督检查
	《农药管理条例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农药生产经营者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样检测
	

	3
	市农业农村局
	肥料登记证、标签

监督检查
	《肥料登记管理办法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肥料生产经营者
	5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查
	

	4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产品质量安全

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产品质量安全法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农产品生产企业、农民专业合作社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查
	

	5
	市农业农村局
	农业植物检疫检查
	《植物检疫条例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农作物种子、苗木及其他繁殖材料的生产基地及跨区域调运者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查
	

	6
	市农业农村局
	生猪屠宰监督检查
	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动物防疫法》

《生猪屠宰管理条例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生猪屠宰企业
	100%
	1-2
	现场检查
	

	7
	市农业农村局
	饲料、饲料添加剂

监督抽查
	《饲料和饲料添加剂管理条例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饲料、添加剂生产企业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样检测
	

	8
	市农业农村局
	兽药质量监督抽查
	《兽药管理条例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兽药生产企业、兽药经营企业
	5-10%
	1-2
	现场检查
	

	9
	市农业农村局
	生鲜乳质量安全

监督检查
	《乳品质量安全监督管理条例》

《生鲜乳生产收购管理办法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生鲜乳收购站
	20%
	1-2
	现场检查、抽查检测
	

	10
	市农业农村局
	动物诊疗机构

监督检查
	《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办法》
	市农业农村局
	一般检查事项
	动物诊疗机构
	30%
	1-2
	现场检查
	


备注：1、事项类别填写重点检查事项或者一般检查事项

      2、抽查比例根据工作实际结合信用风险分类管理确定

附件2：

2026年度平顶山市农业农村领域部门联合“双随机、一公开”抽查检查计划
	序号
	行业
	联查部门
	检查事项
	联查对象
	检查主体
	责任分工
	检查比例
	检查时间

	1
	肥料生产 经营
	农业农村 部门
	有机肥料产品质量检查；登记产品标签标识检查
	市内登记
的有机肥
料生产企 业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—11月

	
	
	市场监管 部门
	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；商标(含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)使用行为的检查
	
	
	
	
	

	2
	农作物种 子
	农业农村 部门
	企业生产经营资质检查；生产经营档案检查；生产经营品种、标签检查；生产经营品种质量、真实性检查
	农作物种 子生产经 营企业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—11月

	
	
	市场监管 部门
	登记事项检查；价格行为检查；商标(含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) 使用行为的检查
	
	
	
	
	

	3
	饲料及饲
料添加剂
	农业农村 部门
	生产许可条件的检查；生产记录和检验记录的检查；产品标签规范使用情况的检查
	饲料和饲
料添加剂 生产企业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—11月

	
	
	市场监管 部门
	定量包装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检查；商标(含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)使用行为的检查
	
	
	
	
	


	4
	水生野生
动物及其 制品
	农业农村 部门
	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资质检查； 人工繁育和经营利用物种情况检  查；物种系谱、人工繁育和经营  利用档案检查；人工繁育、经营  利用许可证有效期和年度审验情  况检查；人工繁育场所、设施和  技术检查；水生野生动物标识使  用情况检查
	持有人工 繁育、经 营利用水 生野生动 物及其制 品许可， 申报水生 野生动物 及其制品标识的单位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 — 11月

	
	
	市场监管 部门
	为非法交易野生动物等违法行为 提供交易服务的检查
	
	
	
	
	

	5
	兽药生产 经营
	农业农村 部门
	兽药生产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生产 质量管理规范的要求；兽药经营 企业是否符合兽药经营质量管理 规范要求
	兽药生产 企业、兽 药经营企 业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 — 11月

	
	
	市场监管 部门
	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；商标(含 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)使用行为 的检查
	
	
	
	
	

	6
	农药生产
	农业农村 部门
	企业是否符合农药生产规定条件，原材料有关许可证明文件及采购台账、生产台账、销售台账、 产品包装标签和说明书
	农药生产 企业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、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	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牵头发起，平顶山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按职责分工负责
	按照检查对象 风险等级，设定不同的比例分级抽取
	3月 — 11月

	
	
	市场监管部门
	广告发布行为的检查；定量包装  商品净含量计量监督专项检查； 商标(含集体商标、证明商标)使用行为的检查
	
	
	
	
	


平顶山市农业农村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  2026年3月9日印发


